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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肥高新区扩大对外开放若干政策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稳外资稳外贸工作的决

策部署，扩大对外开放水平，推动外资外贸保稳提质，制定本政

策。

一、促进货物贸易稳定发展

1.鼓励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。

对参加境外展会的中小进出口企业给予单个展会最多 2个

标准展位展位费、2位参展人员往返国际机票不超过 70%最高 20

万元补贴。

2.促进重点企业提质增效。

对年度进出口额达到（含）6500万美元以上且增长速度高

于全区进出口增速 5个百分点以上的企业，给予物流费用补贴

20万元，其中自贸试验区内企业，补贴 30万元。

3.出口信用保险保费补贴。

对当年出口额 300万美元及以上的进出口企业，对其当年发

生的投保出口信用保险应缴保费的 20%给予补助，单个企业最高

补助 10万元。

二、推动服务贸易规模发展

4.鼓励服务外包发展。

对年服务外包在岸执行额 3500万美元以下，达到 500万美

元、1000万美元、2000万美元及以上，连续两年实现增长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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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增速超过 20%的服务外包企业，分别给予最高 3万元、5万

元、10万元的奖励。对年服务外包离岸执行额 1000万美元以下，

达到 300万美元、500万美元以上，连续两年实现增长且当年度

增速超过 20%的服务外包企业，分别给予 5万元、10万元的奖

励。对纳入数字服务出口基地统计库的企业，当年首次实现数字

服务出口额超过 100万美元、500万美元、2000万美元、5000

万美元且保持 15%增长的，分档给予最高不超过 20万元的奖励。

5.鼓励跨境电商企业发展。

企业年跨境电商在线交易额首次达到 20万美元以上的，按

企业实际发生营销推广费用的 50%给予最高 3万元补贴。

三、推动外资扩量提质

6.鼓励外资到资。

对年度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 100万美元的企业，经市商务局

认定，按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 1.5%给予最高 1000万元奖励。对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外商投资研发机构，经省市商务部门认定，

按其年度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5%予以奖励，单个机构各级财政总

计奖励最高不超过 300万元。

7.支持中介招商引资。

对新引进合肥高新区并符合产业发展导向的外资企业（房地

产业、金融项目等除外），经市商务局认定，自设立之日起一年

内实际使用外资 200万美元及以上，且按约定时间开始运营的，

按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0.8%比例给予招商中介机构最高不超过

500万元的奖励。属于境外世界 500强企业的，另给予一次性 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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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奖励。奖励资金根据项目进展、运营情况分阶段拨付。

四、提升外资服务水平

8.鼓励外籍领军人才创业。

根据双向约束原则，经认定的外籍顶尖人才和领军人才在合

肥高新区创办企业，创业人才是企业的主要股东（占公司股份不

低于 20%），在创业企业实现销售收入后，单个企业最高给予 100

万元的创业奖励。

9.提升国际化服务配套。

建立更加简化的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办理流程，为外资企业提

供“诉讼、调解、仲裁”一站式法律综合服务，保护外资企业合

法权益。鼓励外籍人才申报专业人才职称，支持外籍人才享受商

业医疗保险结算“绿色通道”等自贸试验区创新便利政策。支持

外商投资的国际连锁商超、综合体落户合肥高新区，对于新落户

商超、综合体在合肥高新区的年累计营收达到 5000万元的，给

予一次性开办补助 100万元。

本政策条款与省、市政策及区级其他政策重复的，按就高不

重复原则执行，个别特殊条款除外。

本政策自 2024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年，由区自贸

局会同区财政局负责解释，自贸局负责制定实施细则并抓好政策

宣传和加快兑现。政策实施期间，若遇上级政策调整，按上级最

新文件执行。




